
赣财购投诉〔2023〕73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3040232
二、项目名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筑外墙立面清洗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江西道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南大道2888号绿湖豪城二期商业写字楼A、B#-633室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

相关当事人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17号

相关当事人2：南昌育盛清洁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幸福路118号（颐澜湾小区公寓）B栋405室
四、基本情况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筑外墙立面清洗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TC2023040232），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结果公告于2023年7月28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依法暂停，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未能响应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人员”要求，属于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二中技术评审“人员”要求“高空作业人员在满足基本要求2人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高空人员加6分，最多得24分，未提供或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须提供应急管理部或行政审批局颁发的特种作业证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证书扫描件加盖公章，劳动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开标前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复印件加盖公章。”据此，本机关于2023年11月20日向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就获取相关当事人2投标文件中不予公开的投标“人员”信息获取合法性进行说明，投诉人在补正材料中回复称“我司是通过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的回复材料等而推算得知南昌育盛清洁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书提供了6名符合要求的人员…我司在11月3日上午在办公室门缝处得到了一份写了‘育盛社保’的花名册”，其并未就证据获取合法来源做合理解释，且未获得相关当事人2的许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7条“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情形。同时，本机关查看相关当事人2投标文件，提供的6名高空作业人员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加盖国家税务总局南昌湾里税务局税收业务专用印章社保缴费证明、劳动用工合同均符合采购文件评审依据要求。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四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代理机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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